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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離 婚 及 終 止 結 婚 登 記 

法令

依據 

一、民法第 1049、1050、1052之 1、1053、1054條。 

二、戶籍法第 4、9、10、26、27、28、34、45、47、48、56、58、69、

79、80條。 

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2項、第 13條第 1項第 7

款及第 2項、第 17條。 

四、姓名條例及施行細則。 

五、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六、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52、53條。 

七、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八、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有關法令。 

申  

請  

人 

一、法定申請人： 

1.協議離婚(終止結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親自申請；經法院

判決、調(和)解離婚(終止結婚)確定或其離婚(終止結婚)已生效

者，得單方申請(未成年人經法院判決離婚(終止結婚)得自行申

請)。 

2.無前列申請人時，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二、除有正當理由，經戶政機關核准者外，不適用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應    

備    

證   

件 

一、離婚協議書(終止結婚協議書)或離婚(終止結婚)判決書暨判決確定

證明書或經法院核定調(和)解離婚(終止結婚)書正本。 

二、戶口名簿。 

三、申請人身分證（應換領新證、外國人憑護照）、印章(或簽名)及最

近 2年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 1張(如親自申請換證，經核對檔存相

片人貌相符，且年歲相當時，得免交相片)。 

四、國外離婚(終止結婚)： 

(一)離婚書約(終止結婚文件)應翻譯成中文並經駐外單位驗證；中

文譯本另得由國內公證人認證。 

(二)委託國內他人代辦，委託書須經駐外使領館處認證。 

五、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繳委託書或授權書及受託人身分證、印章。 

作 

業 

要 

領 

一、民眾申辦離婚登記檢附之兩願離婚協議書，除須有 2 人以上證人之

簽名外，證人亦不因其身分為律師或一般民眾而有不同。另律師於

離婚協議書使用其簽名章代替本人親自簽名者，在法律上具有相同

之效力。 

二、未成年人離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父母均已死亡者不在此限。 

三、兩願離婚以戶籍登記日期為生效日期，判決離婚以確定判決日，調

(和)解離婚以調(和)解成立日為生效日期。 

四、離婚同時遷徙登記須分案辦理：先離婚登記後辦遷徙登記。(一案

涉及二種登記須分開辦理) 

五、持憑經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之日本戶籍謄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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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據以受理。 

六、旅外國人其離婚協議書係國內製作，無庸經駐外單位驗證，僅須委

託書經駐外單位認證。 

七、離婚登記後，非因法定原因不得以撤銷離婚方式恢復原婚姻關係。 

八、提憑判決書暨判決確定證明書申請離婚登記，應仔細審閱判決書主

文內容，免除受理錯誤，影響當事人權利義務至鉅，甚而請求國家

賠償。 

九、以大陸法院之民事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申請離婚登記，應先經海基

會驗證，再經我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溯及自大陸地區離婚判決確

定時，產生消滅婚姻關係之形成力。 

十、在大陸地區調解離婚，於調解離婚書送達，即生離婚效力。請當事

人提憑經海基會驗證之調解書、送達憑證始可辦理。 

十一、在大陸地區離婚持憑當地婚姻登記機關核發之離婚證、解除夫妻

關係證明書，並經海基會驗證者，可予受理。 

十二、國內有戶籍在國外協議離婚者，離婚書約應經我駐外館驗證，如

經駐外館處加註「符合行為地法」等字，以行為地法所規定生效

之日期為離婚日期，可由單方申請離婚登記。如該文表於該國政

府機關完成，可視為符合行為地法。未加註「符合行為地法」者，

以離婚登記日期為生效日期，應由雙方申請離婚登記。申請人一

方在國外，應出具委任書，經我駐外館處驗證後，可單方申請離

婚登記。以上情形離婚者，亦可申請駐外館處函轉當事人戶籍地

戶政事務所登記。 

十三、判決離婚，法院已為終局判決但尚未確定，而夫妻之一方死亡者，

該判決無從確定，自不生判決確定效力，婚姻關係並未消滅。 

十四、受理國人與外國人之離婚登記時，務請轉知該外國人應另依原屬

國規定辦理離婚登記，相關規定逕洽該國駐華機構。 

十五、國人與大陸、外籍配偶辦理離婚登記，應於離婚記事欄配偶姓名

之後加註出生日期(出生年為西元年)。 

十六、與越南人民在越南境內辦理離婚手續，必須由夫妻兩造先簽署離

婚協議書，並向當事人戶籍地之省或市人民法院提出離婚申請，

經過該等法院調查並進行調解。倘調解不成，即進入審判程序，

約俟 3 個月後，人民法院裁決並核發離婚決定書(初審判決書)，

夫或妻若未再提出上訴申請之情況下，若均已出庭者，自判決之

日起第 15日開始生效；若有一方缺席不到庭者，係自法院寄出(發

給)判決書給雙方當事人之日起（註：不論在台之一方是否已確定

收到）第 90日開始生效，則該法院即可做成公認當事人離婚裁定

書，此即為最終判決，具有法律效力。 

十七、柬埔寨公民申辦離婚可自行決定，無須父母或監護人之同意。 

十八、身分上之行為(如結婚、離婚等)，受監護宣告之人於回復常態有

意思能力時，仍得為之，不因形式上監護宣告未經撤銷而受影響。

兩願離婚為不許代理之法律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於離婚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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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回復常態，且未具有自行決定離婚之意思能力，自不得由其

監護人代為之；反之，受監護宣告之人於離婚時，如已回復常態

且有意思能力，則得自行決定離婚之意思，並以監護人為表示機

關，此時，其配偶雖為第一順序法定監護人，惟在離婚事件中，

配偶之權利顯與受監護宣告之人利害相反，自應以次位監護人為

其法定代理人，而為其意思之表示機關。 

十九、依澳洲法令，男女雙方婚姻關係於法院作成「婚姻終止中間判決」

後，再由登記員簽署證明該婚姻終止之中間判決已成為事實，故

離婚正式生效日期應以登記員簽署證明日為準。 

二十、德國離婚由夫妻一方或雙方提出申請且必須經由法院判決始可，

經由判決宣告獲得法律效力起，才算離婚，實務上，離婚判決書

必須載有「法律效力附註」，以便判斷離婚生效日。 

廿一、紐西蘭國家法院之「離婚解除令」係判決離婚而非協議離婚。 

廿二、依據駐雪梨辦事處 95 年 2 月 23 日雪梨字第 035 號函｢…澳洲法院

自上年 3 月起對離婚案確實已不再發予判決書及判決確定之文

件，澳方法院所發離婚證書即為最後確定之文件。 

廿三、依 95 年 3 月 28 日駐紐約辦事處電報查復略以:｢…經查紐約州最

高法院之離婚判決係自判決日生效。…｣ 

廿四、為免外籍配偶不諳中文，遭欺騙辦理離婚登記，爰訂定外籍配偶

辦理離婚登記意願表。戶政事務所受理國人與外籍配偶離婚登記

時，請主動提供該外籍配偶確認，以保障其權益。 
廿五、訴訟事件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或依民事訴訟法第 478 條規定

自為判決，因不得再上訴，是其判決如經言詞辨論者，應於宣示

時確定；如未經言詞辨論者，於公告時確定。當事人欲取得判決

宣示或公告日期之證明，得依同法第 399 條第 1 項規定聲請法院

付與判決確定證明書，俾憑辦理相關戶籍登記等事宜。 

廿六、按外國法院確定之離婚判決，如無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 項所

定消極情形，原則上毋須由我國法院予以承認，即發生法律上之

效力。當事人若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並經法院判決確定，如

在後訴判決確定後始發見者，自得對於後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

訴，以資救濟。在未經再審之訴變更後確定判決前，仍以後確定

判決為準。 

廿七、國外文書應經我駐外館處驗證者，應由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或被授

權人自行先向我駐外館處申辦驗證後再受理，要證機關不宜權先

受理後再逕函請駐外館協助補行驗證。 

廿八、戶政事務所於接獲法院通報後，如經查當事人未於法定申報期限

內申辦離婚登記，應催告提憑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辦理，經

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 
廿九、國人與大陸配偶經判決離婚確定「後」，國人業已死亡，應由大

陸配偶為離婚登記之申請人；惟大陸配偶已返回大陸，如無法確

知其住所以致無法催告其辦理離婚登記，依戶籍法第 45條規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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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利害關係人申請辦理離婚登記。 

三十、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單方提憑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辦理

離婚登記時，如確有個案因無法提憑戶口名簿，致於等待催告期

間將延誤出境者，得請該外籍配偶(包括大陸配偶)另提出內政部

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出境證、限期離境通知等相關佐證文件後

先予辦理，並仍同時催告戶長提出戶口名簿補註。 

卅一、當事人向戶政所辦理離婚登記時，未提戶口名簿案件，除依職權

調查先行受理外，於完成該登記案後，接續連線至當事人戶籍地

所內記事註記「OOO 離婚戶口名簿未補註」。原戶籍地戶政事務

所應自行印列「行政協助案件統計資料」及「行政協助案件統計

清冊」，並通知戶長攜帶戶口名簿改註，於戶長辦妥戶口名簿改

註後刪除所內記事。 

卅二、離婚登記時，若未成年子女戶籍與父母不同戶籍管轄區者，告知當事

人辦理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卅三、未成年人經法院裁判離婚生效後，申請離婚登記之申請人因裁判

離婚係於法院判決確定時生效，故其登記非屬發生或消滅身分上

一定權利義務關係之行為，故未成年人已結婚者縱已離婚，仍有

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得自行辦理之。 

卅四、經由菲律賓法院裁定之註銷或宣告無效之婚姻，其性質與效力類

似我國一般所稱之判決離婚；所不同者，前者係裁定某件婚姻關係

自始無效，而後者則是自判決離婚日起終止即有之婚姻關係…｣。 

卅五、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起，離婚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在國內離

婚者，其離婚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雙方在國內未曾

設戶籍，在國外離婚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向駐外館處或行政院

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經驗證

後函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中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

或離婚登記；或於驗證後，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之。 

卅六、辦理各項戶籍登記時，當事人如係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人士，

應確實填載申請書之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俾確保資料完整性。 

卅七、民眾於辦理外國文件認(驗)證時，不克備妥中譯本一併認證，可

先辦理該外國文件認(驗)證，或先譯成英文一併辦理認證，並於

回國後持憑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外文原件，向國內公證人申請翻譯

認證後，再持向各機關申請各項事宜。 

卅八、調（和）解離婚成立，離婚雙方當事人如戶籍地分屬不同戶政事

務所，統一由調（和）解離婚之聲請人一方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

主辦催告暨逕為登記機關，相對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協助配合相

關簿證改註及換發，法院調（和）解離婚登記得開放異地受理。 
卅九、法院判決離婚確定，離婚雙方當事人如戶籍地分屬不同戶政事務

所，統一由確定判決之第 1 審原告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主辦催告

暨逕為登記機關，對造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協助配合相關簿證改註

及換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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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戶政事務所受理結婚登記或離婚登記，因作業錯誤或脫漏衍生更

正事宜，為正確戶籍資料，結婚登記或離婚登記職權更正作業相

關規定如後： 

(一)職權更正對象：結婚登記或離婚登記作業，因戶政事務所作

業錯誤者。 

(二)職權更正辦理機關：發現結婚登記或離婚登記錯誤之戶政事

務所，應通知原受理結婚登記或離婚登記之戶政事務所辦理

更正。 

(三)職權更正申請人：以原受理地戶政事務所為申請人。 

(四)職權更正程序：原受理地戶政事務所應先行查明確認後，於

戶役政資訊系統將錯誤欄位更正並列印「結婚登記職權更正

申請書」或「離婚登記職權更正申請書」，經主管核章後再

行存檔。完成更正作業後，應即通知發現錯誤之戶政事務所，

俾利戶政事務所辦理相關事宜(如核發結婚或離婚證明書)。 

(五)職權更正記事：原受理地戶政事務所應於「結婚登記職權更

正申請書」或「離婚登記職權更正申請書」之記事欄載明更

正項目。如結婚日期錯誤，應於記事欄載明「結婚日期錯誤，

○年○月○日更正」。 

(六)職權更正案件統計：各戶政事務所辦理職權更正案件，由戶

役政資訊系統按月自動統計。 

四一、民法第 1052 條之 1 規定『離婚經法院和解成立者，婚姻消滅。法

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賦予法院調解離婚或法院和解

離婚成立者，與形成判決具有同一之效力，使離婚登記僅屬報告

性質，以避免因當事人未至戶政機關作離婚登記而影響其本人及

相關者之權益，惟並不包括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成立之調解。

是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倘受理離婚調解復經法院核定者，依前開

說明仍與『法院調解成立之離婚』有間；僅係兩願離婚，兩造當

事人仍應依民法第 1050 條規定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並以離

婚登記日為婚姻消滅日。」 

四二、有關監所收容人辦理在監委託離婚登記，除有特殊情形外，戶所

不應逕予拒絶監所收容人辦理兩願離婚登記，或請當事人向法院

訴請離婚，如審上開案件顯有疑義時，戶所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本於職權查明核處。 

四三、有關王○○女士提憑瑞典稅捐稽徵處核發之個人證明書辦理離婚

登記案，依案附證明文件業經我國駐瑞典臺北代表團驗證之中文

譯本，記載渠與 NILSSON 於 2009 年 4 月 20 日在瑞典離婚，參 

照原法院結婚證明文件及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王女士外籍配偶 

英文姓名、國外地址等個人資料觀之，其係與戶籍資料所載之配 

偶離婚，得予採認，戶政事務所可本於職權查實核處其相關戶籍 

登記申請，惟嗣後如經查明新事證足證原登記有錯誤時，再依戶 

籍法規定辦理撤銷或更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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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有關旅外國人洪○○女士委託何○○先生申請與呂○○先生協議

離婚登記疑義案，如經查受託人何○○先生出具經臺北駐日經濟

文化代表處驗證之委託書，確係洪○○女士本人之意思表示無

誤，且其申請時提出離婚協議人雙方簽名之離婚協議書，得依戶

籍法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本於職權核處。 

四五、經法院裁判離婚或調（和）解成立之離婚確定者，戶政事務所辦

理方式如下: 

(一)當事人未於30 日期限內辦理者，戶政事務所應定相當期間催

告當事人，於催告後仍不辦理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 

(二)為避免外籍配偶於戶政事務所催告期間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申請定居，戶政事務所辦理尚未在臺

設籍之外籍配偶催告程序時，應將公文副知移民署，俾利移

民署依權責審查申請案。 

四六、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起，結婚當事人已辦妥離婚登記者，嗣後申

請離婚證明書者，任一戶政事務所均得核發之。該項離婚證明書

之申請得授權委託他人辦理。授權委託他人辦理者，應查驗授權

委託書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印章（或簽名）。國外

作成之授權委託書，應經我駐外館處驗證；在大陸地區或香港、

澳門作成之委任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驗證。 
四七、辦理結婚、離婚登記時,如當事人係屬現戶除口者，先執行資料補

登，再以結婚、離婚方式辦理登記；當事人為電腦化後除戶人口，

於辦理離婚登記後，尚需補填除戶個人記事；當事人為電腦化前

除戶人口，需以戶籍資料數位化系統新增離婚之異動記事。 

四八、持憑駐外館處驗證文件辦理結（離）婚登記，如有漏蓋騎縫章或

騎縫章不清楚之狀況，得以傳真方式查證。（101.5.16 台內戶字

第 1010185635號） 

四九、現行有戶籍國民辦理結婚或離婚登記者應以中華民國人民身分辦

理，因而記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其結婚或離婚證明書得加註

我國護照號碼。結婚、離婚當事人於國內未曾設有戶籍者，則登

載護照號碼、居留證號或其他證號。（內政部 101 年 12 月 11 日

台內戶字第 1010389874 號函） 

五十、新增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辦之戶籍登記項目，自即日實施： 

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設戶籍者，在國內結婚或離婚，得向

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或離婚登記。（內政部 102 年 11月 11 日

台內戶字第 10203456002 號公告） 

五一、經法院判決撤銷結婚確定或離婚已生效時，為保障當事人權益及

戶籍資料正確性，如夫妻一方姓名變更，他方未申請配偶姓名變

更時，得比照內政部 103年 7月 9日台內戶字第 1030198411號函

經戶政事務所審認申請人及資料無誤，得由改名當事人辦理他方

配偶欄姓名變更後，續辦離婚登記函釋規定辦理。(內政部 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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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06日台內戶字第 1030224628號函) 

五二、現行戶政事務所辦理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及

外國籍人結婚及離婚登記時，均須於結婚、離婚記事加註大陸地區

人民、香港（澳門）居民及外國籍人出生日期。為避免當事人持憑

未載有出生日期之證明文件辦理結婚、離婚登記衍生困擾，請協助

宣導民眾，如欲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及外國籍人在

國內辦理結婚、離婚登記，應提憑載有渠等出生年月日之結婚、離

婚證明文件等辦理。(內政部 103 年 10 月 24 日台內戶字第

1030607592號函) 

五三、越南人民法院受理離婚判決所為之初審判決書，當事人可於初審

判決日起15日內提起上訴或異議，因該初審判決書並非判決定

讞，故未註明判決生效日期。爰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驗證此類越南

人民法院離婚初審判決書時，亦不再註明判決生效日期。另查越

南人民法院可依據民眾申請，核發「離婚判決確認書」該確認書

內容則明文標示因離婚當事人均未對該院初審判決書提出上訴或

異議，並註明該判決自○年○月○日生效，爰民眾倘持該份確認

書前往我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驗證時，該處將據以註明該份文件之

生效日期。有關戶政事務所受理經越南人民法院判決離婚案件，

其離婚生效日期有疑義者，請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上揭函意見辦

理。(內政部106年9月18日台內戶字第1061253199號) 

 

 


